
一、 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 公司负责人赵东亮、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傅伟中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熊秋辉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 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6,669,852,473.48 12,403,705,746.25 34.3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9,530,073,993.70 6,412,432,772.37 48.62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7,006,287.94 145,688,656.01 371.56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7,987,847,632.69 8,302,939,958.85 -3.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814,515,539.00 657,820,486.23 23.8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65,993,126.06 596,996,813.25 28.3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9.10 10.85 减少1.75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60 0.55 9.09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60 0.55 9.0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

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56,633.92 -361,373.38

越权审批，或无正式批准文

件，或偶发性的税收返还、减

免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

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

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333,088.76 4,980,928.00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

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企业取得子公司、联营企业

及合营企业的投资成本小于

取得投资时应享有被投资单

位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产

生的收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

委托他人投资或管理资产的

损益

1,328,888.90 3,735,555.57

因不可抗力因素，如遭受自

然灾害而计提的各项资产减

值准备

债务重组损益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

的支出、整合费用等

交易价格显失公允的交易产

生的超过公允价值部分的损

益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

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的当期

净损益

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无关的

或有事项产生的损益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

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

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

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

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

资收益

10,726,187.35 35,397,856.5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

项减值准备转回

对外委托贷款取得的损益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公允价

值变动产生的损益

根据税收、会计等法律、法规

的要求对当期损益进行一次

性调整对当期损益的影响

受托经营取得的托管费收入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

外收入和支出

12,187,231.96 4,769,446.25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的损益项目

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

后）

合计 26,518,763.05 48,522,412.94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6,593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全称） 股份状态 数量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755,541,032 54.83 无 国有法人

孝昌枫杰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67,129,038 4.87 67,129,038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

限公司

41,202,560 2.99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

组合

33,000,455 2.39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

组合

32,000,000 2.32 未知 未知

深圳市利通产业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21,938,794 1.59 21,938,794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15,260,200 1.11 未知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

组合?

12,553,041 0.91 未知 未知

安徽省铁路建设投资

基金有限公司

12,390,381 0.9 12,390,381 未知 境内非国有法人

唐彬森 9,653,278 0.7 9,653,278 质押

6,178,

600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755,541,032 人民币普通股 755,541,032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1,202,560 人民币普通股 41,202,560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八组合 33,000,455 人民币普通股 33,000,455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三组合 32,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2,00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15,260,200 人民币普通股 15,260,200

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人分红－

019L－FH002沪

8,680,206 人民币普通股 8,680,206

江西信江实业有限公司 8,580,018 人民币普通股 8,580,01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博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LOF）

5,489,902 人民币普通股 5,489,902

博时基金－农业银行－博时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035,3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5,300

大成基金－农业银行－大成中证金融资产管理计划 5,035,300 人民币普通股 5,035,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1.出版集团为公司的控股股东；

2.信江实业为鑫新股份原发起人股东之一；

3.有限售条件股东为公司发行股份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

对象。 其中孝昌枫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孝昌沐森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持股7,049,024股，占公司总股本0.51%）、唐彬森为行动一致人；

4.未知其他流通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者属于一致行动人。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表

□适用 √不适用

三、 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科目名称 期末金额 年初数 增减变动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

其变动计入当期损

益的金融资产

228,750,000.00 20,640,000.00 208,110,000.00 1008.28%

系公司下属子公司购买

基金等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应收账款 2,267,639,030.04 997,795,521.62 1,269,843,508.42 127.26%

主要系秋季教材教辅收

入财政回款存在季节性

因素，以及本期将智明星

通纳入合并范围等所致。

应收利息 8,286,194.06 26,725,673.78 -18,439,479.72 -69.00%

主要系本期利息回收所

致。

其他应收款 244,172,840.04 108,325,866.32 135,846,973.72 125.41%

主要系公司下属子公司

项目未结算增加应收款

项

商誉 2,534,232,034.97 110,265,253.37 2,423,966,781.60 2198.31%

系本期将智明星通纳入

合并范围所致。

短期借款 467,256,401.00 734,802,711.25 -267,546,310.25 -36.41%

主要系本期归还短期借

款所致。

应付账款 1,542,303,643.20 910,218,437.56 632,085,205.64 69.44%

主要系本期出版发行板

块应付供应商货款增加

以及将智明星通纳入合

并范围所致。

应交税费 19,141,815.92 54,660,856.10 -35,519,040.18 -64.98% 系本期缴纳税金所致。

应付利息 10,354,449.66 997,194.73 9,357,254.93 938.36%

主要系发行中票增加应

付利息所致。

其他应付款 383,807,014.80 243,368,870.47 140,438,144.33 57.71%

主要系收取的押金保证

金等增加所致。

应付债券 500,000,000.00 0.00 500,000,000.00 不适用

系本期发行中期票据所

致。

长期应付款 16,647,298.93 30,222,910.17 -13,575,611.24 -44.92% 系支付融资租赁款所致。

资本公积 5,436,150,395.48 3,118,592,219.40 2,317,558,176.08 74.31%

系本期完成定向增发所

致。

科目名称 本期金额 上年同期数 增减变动额 增减幅度 原因说明

销售费用 1,047,354,528.21 204,459,215.69 842,895,312.52 412.26%

主要系本期将智明星通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管理费用 702,671,601.65 540,514,451.91 162,157,149.74 30.00%

主要系本期将智明星通

纳入合并范围所致。

财务费用 1,793,273.51 23,112,235.72 -21,318,962.21 -92.24%

系本期利息支出减少所

致。

资产减值损失 176,021,085.80 89,878,629.80 86,142,456.00 95.84%

系本期计提坏账准备增

加所致。

投资收益 43,372,979.74 20,267,072.03 23,105,907.71 114.01%

主要系本期交易性金融

资产投资收益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687,006,287.94 145,688,656.01 541,317,631.93 371.56%

主要系本期加强现金管

理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1,340,032,745.03 -1,101,113,165.14 -238,919,579.89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支付收购智

明星通款以及下属子公

司购买理财产品增加所

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911,814,209.43 -189,779,468.41 1,101,593,677.84 不适用

主要系本期完成定向增

发、 发行中期票据等所

致。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2015年7月9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的《承诺书》，承诺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

市场减持中文化传媒股份公司；履行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投资

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截止日前，该项承诺尚在履行期，控股股东未出现违背承诺

的情形。

2.2015年7月24日，经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超短期融资券

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申请注册发行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

本次发行最终方案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通知书为准，公司将根据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在中

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注册有效期（两年）内分期发行。

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一)2010年度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承诺事项

公司2010年度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工作，重组后的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出版集

团” ）在《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对新增股份锁定、或有损失赔偿、重组业绩预测以及同业竞

争、关联交易、资产价值保全等17项事项做出了相关承诺，其中“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关于盈利预测

的承诺” 、“关于资产划转、过户、更名等手续的承诺” 、“关于市场法评估资产价值保全的承诺” 、“关于

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产生相关费用承担的承诺” 、“关于拟注入资产改制工作完成情况的承诺” 、“关于

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偿还的承诺” 、“关于二十一世纪著作权纠纷案件的承诺” 、“关于和平出版社

的承诺” 、“关于中视精彩的承诺” 、“关于红星社涉嫌侵犯他人著作权案件的承诺” 、“关于被收储土地

补偿款的承诺” 等12项承诺已履行完成，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1年3月8日披露的 《公司2010年度报

告》。

其余5项承诺尚在履行期，具体承诺内容如下：

（1）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在本次重组后可能与鑫新股份之间产生同业竞争，出版集团承诺：（1）出版集团不会以任何

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通过合资经营或拥有另一公司或企业的股份及其它权益）直接或间接从

事与鑫新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2）出版集团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出版集团现有或

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和其它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鑫新股份主营业务构成竞争

的业务；（3）如出版集团（包括出版集团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子公司和其它受本公司控制的企业）获得的

任何商业机会与鑫新股份主营业务有竞争或可能构成竞争，则本公司将立即通知鑫新股份，并优先将该

商业机会给予鑫新股份；（4）对于鑫新股份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出版集团保证不利用控股股东地位

损害鑫新股份发展及鑫新股份中小股东的利益。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告日，出版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2）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为了在本次重组完成后严格规范并尽量减少与鑫新股份及其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之间可能发生的持

续性关联交易，出版集团承诺：（1）不利用自身对鑫新股份的控股股东地位及重大影响，谋求鑫新股份

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公司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2） 不利用自身对鑫新股份的控股股东地位及

重大影响，谋求与鑫新股份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3）杜绝本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鑫新股份资

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鑫新股份违规向本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4）本公司及所控制的企业不与鑫新股份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需与鑫新股份

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ⅰ 督促鑫新股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鑫新股份章

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本公司并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东的回避表决义务；ⅱ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鑫新股份进行交易，不利

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鑫新股份利益的行为；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鑫新股份章程的规定，督促

鑫新股份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告日，出版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3）关于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的承诺函

本次重组完成后，出版集团将成为鑫新股份的控股股东，为此，出版集团承诺：在作为鑫新股份控股

股东期间，本公司与鑫新股份在人员、财务、资产、业务和机构等方面将遵循五分开原则，保持相互独立，

遵守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规范运作上市公司。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告日，出版集团不存在违反上述保障上市公司独立性承诺的情形。

（4）有关无证房产的承诺

出版集团拟注入资产中的子公司中含有无证房产，就这些欠缺权属证明的房产，出版集团承诺，若

该等无证房产被相关政府部门要求强制拆除或被处以罚款从而导致注入资产价值发生减损的， 出版集

团愿意以现金方式予以补足。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告日，未出现相关政府部门对相关无证房产进行强制拆除或处以罚款的情形，因而，尚未

出现出版集团需履行承诺的情形。

（5）关于承诺履行的承诺

为确保上市公司及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出版集团承诺：在本次重组过程中，出版集团若对已经出具

的相关承诺函出现履约困难的，出版集团将优先考虑以未来上市公司的分红所得作为履约保证金；若上

述分红仍不能履行相关承诺的，则出版集团将采取送股或者缩股等方式履行全部承诺。

承诺期限：长期有效。

截至本报告日，出版集团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二）2015年实施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承诺事项

1.关于盈利预测补偿的承诺

（1）承诺主体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人为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张燕、陈

晟、任超、徐诚、马琳和陈根等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深圳利通等企业。

（2）承诺事项

①业绩承诺

上述业绩承诺人共同承诺：智明星通2014年度、2015年度、2016年度经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

构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实际净利润分别不低于人民币15,101万元、20,205

万元和25,100万元。 非经常性损益的确认将严格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

-非经常性损益（2008）》执行。

②业绩补偿

如果实际净利润低于上述承诺净利润的，则承诺人将按照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

议》的规定进行补偿。

关于“业绩承诺及业绩补偿”的主要内容，参见公司于2015年1月9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修订稿）。

（3）承诺期限

2015年1月13日至上市公司经审计的2016年度财务报告出具并履行相关业绩承诺事项之后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2014年度的业绩承诺已履行完毕，2015年度的业绩承诺事项正在履行中。

2.�关于公司治理和人员安排的承诺

（1）承诺主体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承诺事项

①在上市公司规则许可范围内给予智明星通管理团队充分的业务经营自主权（中文传媒依据“交

易对方任职期限及竞业禁止承诺”之“1、任职期限承诺”之第（7）款促使智明星通恢复其与解聘的股东

之劳动关系，不应视为中文传媒干预智明星通管理团队的自主经营权）；

②不主动解聘智明星通正常履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以保持智明星通经营的稳定性；

③在业绩承诺期内智明星通将成立5人董事会，其中中文传媒委派3名董事，中文传媒同意交易对方

2名人员担任董事，标的公司若发生以下事项：修改公司章程；减少注册资本；合并、分立、解散；转让标的

公司股权；处置主要经营资产；超过50%的当年利润分配，需经董事会2/3以上通过。

（3）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中文传媒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3.关于交易对方任职期限及竞业禁止的承诺

（1）承诺主体

本次交易的承诺人为唐彬森、谢贤林、高志勇、吴凌江、周雨、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和张燕。

(2)承诺事项

上述承诺人，同意将与智明星通签订竞业禁止协议，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承诺事宜：

①任职期限承诺：上述股东自智明星通股权交割完成日起，仍需至少在智明星通任职60个月，如违

约则按如下规则在离职后十个工作日内向中文传媒支付赔偿金：

自股权交割日起不满12个月离职的，违约方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 的100%作为赔偿金

返还给中文传媒；

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12个月不满24个月离职的，违约方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 的60%作

为赔偿金支付给中文传媒；

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24个月不满36个月离职的，违约方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 的40%作

为赔偿金支付给中文传媒；

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36个月不满48个月离职的，违约方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 的20%作

为赔偿金支付给中文传媒；

自股权交割日起已满48个月不满60个月离职的，违约方应将其于“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 的10%作

为赔偿金支付给中文传媒。

上述“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分别指：对于谢贤林、高志勇、吴凌江、周雨、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和

张燕而言，“本次交易中所获对价” 是指其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直接股份对价；对于唐彬森而言，“本次

交易中所获对价” 是指其从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直接对价以及通过枫杰投资和沐森投资获得的间接对价

之和。

存在以下情形的，不视为违反任职期限承诺：上述股东丧失或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被宣告失踪、

死亡或被宣告死亡而当然与智明星通或其子公司终止劳动关系的；经中文传媒及唐彬森共同同意后，智

明星通或其子公司终止与上述人员劳动关系的； 如智明星通或其子公司未与中文传媒取得一致而终止

与上述人员劳动关系， 该股东应向中文传媒提出与智明星通恢复劳动关系的书面请求 （包括电子邮

件），但中文传媒未促使智明星通与该股东恢复劳动关系的。

②竞业禁止承诺

上述承诺人在智明星通及其子公司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2年内，未经中文传媒同意，不得直接或间

接从事与智明星通及其子公司相同、 类似或者有竞争性的业务； 不以任何名义投资或者与他人共同投

资、从事或参与从事或支持他人从事与智明星通及其子公司相同、类似或有竞争性的业务；不在其他与

智明星通及其子公司有竞争关系的任何企业或组织任职或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 唐彬森、谢贤林、高志

勇、吴凌江、周雨、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和张燕违反上述竞业禁止承诺所得归智明星通所有。

③唐彬森、谢贤林、高志勇、吴凌江、周雨、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和张燕同意将促使智明星通其他

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与智明星通签署竞业禁止协议。

（3）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4.关于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承诺主体

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张燕、陈晟、任超、徐诚、马琳和陈根

等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等企业。

（2）承诺内容

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关联交易，上述承诺人出具了《关于减少和规范与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交易的承诺函》如下：

“为减少并规范本人/本合伙企业及所控制的企业未来可能与中文传媒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 确保

中文传媒全体股东利益不受损害，本人/本合伙企业承诺：

①不利用自身作为中文传媒的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中文传媒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予本人/本合伙

企业及所控制的企业优于市场第三方的权利；

②不利用自身作为中文传媒的股东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中文传媒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③杜绝自身及所控制的企业非法占用中文传媒资金、资产的行为，在任何情况下，不要求中文传媒

违规向本人/本合伙企业及所控制的企业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

④本人/本合伙企业及所控制的企业不与中文传媒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必要的关联交易，如确需

与中文传媒及其控制的企业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保证：ⅰ督促中文传媒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

中文传媒章程的规定，履行关联交易的决策程序，本人/本合伙企业并将严格按照该等规定履行关联股

东的回避表决义务；ⅱ 遵循平等互利、诚实信用、等价有偿、公平合理的交易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与中

文传媒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等交易从事任何损害中文传媒利益的行为；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文传媒章程的规定，督促中文

传媒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办理有关报批程序。 ”

（3）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5.�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承诺主体

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张燕等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

投资等企业。

（2）承诺事项

为避免未来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之间出现同业竞争，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

林、王安妮、涂智炜、张燕等自然人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如下：

“为避免未来可能与中文传媒之间产生的同业竞争，本人承诺：在中文传媒存续并保持上市资格且

本人为中文传媒股东的情况下，以及本人在智明星通或其子公司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两年内，本人保证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不从事与中文传媒及其全部子公司之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 以确保

中文传媒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并具体承诺如下：

①本人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人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其它受本

人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中文传媒及其全部子公司之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②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人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及本人在智明星通任职期满后两年内，如本人直

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的经营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 与中文传媒及其全部子公司的主

营业务产生竞争，则本人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中文传

媒或者转让给无关联第三方等合法方式， 使本人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中文传媒及其全部

子公司主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之产生同业竞争。 ”

枫杰投资、 沐森投资等企业出具了《关于避免与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同业竞争的承诺

函》如下：

“为避免未来可能与中文传媒之间产生的同业竞争，本合伙企业承诺：在中文传媒存续并保持上市

资格且本合伙企业为中文传媒股东的情况下， 本合伙企业保证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公司不从事与中文传

媒及其全部子公司之主营业务构成实质性竞争的业务，以确保中文传媒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受损害，

并具体承诺如下：

①本合伙企业将采取合法及有效的措施，促使本合伙企业现有或将来成立的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

司和其它受本合伙企业控制的企业不从事与中文传媒及其全部子公司之主营业务构成竞争的业务；

②本次交易完成后，在本合伙企业持有上市公司股票期间，如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的

经营业务或该等企业为进一步拓展业务范围，与中文传媒及其全部子公司的主营业务产生竞争，则本合

伙企业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停止经营产生竞争的业务、 将产生竞争的业务纳入中文传媒或者转让给无

关联第三方等合法方式， 使本合伙企业直接或间接控制的企业不再从事与中文传媒及其全部子公司主

营业务相同或相似的业务，以避免与之产生同业竞争。 ”

（3）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6.�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承诺主体

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张燕、陈晟、任超、徐诚、马琳和陈根

等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深圳利通等企业。

（2）承诺内容

枫杰投资、沐森投资、王安妮、涂智炜、张燕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本次发行股份完成登记之日起

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深圳利通、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陈晟、任超、徐诚、马

琳和陈根认购的本次发行股份自完成登记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标的资产交割12个月后解禁

30%，交割24个月后解禁另外35%，交割36个月后解禁剩余35%。

（3）承诺期限

2015年1月22日至2018年1月22日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7．关于督促智明星通办理相关游戏的前置审批并申请版号的承诺

（1）承诺主体

唐彬森、谢贤林、周雨、吴凌江、高志勇、舒圣林、王安妮、涂智炜、张燕、陈晟、任超、徐诚、马琳和陈根

等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等企业。

（2）承诺内容

为了应对潜在风险，交易对方唐彬森等14名自然人，以及枫杰投资、沐森投资等企业承诺，针对在国

内上线及拟上线运营的自研游戏，将督促标的公司尽快委托具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的第三方单位向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申请办理相关游戏的前置审批并申请版号， 同时在游戏上线后尽快完成文化部

备案。 若标的公司因相关游戏未办理前置审批和游戏版号、文化部备案等事宜而遭受政府主管部门的处

罚或造成任何损失的，上述人员和企业将承担其全部的赔偿责任。

（3）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8．唐彬森关于智明星通及其子公司经营场所的承诺

（1）承诺主体

唐彬森

（2）承诺内容

截至目前，智明星通及其境内子公司经营场所均为租赁所得。 为此，唐彬森出具承诺，如因上述房屋

租赁和转租未进行备案而导致智明星通及其下属公司租赁房屋需要重新搬迁的， 或因部分租赁房屋未

办理租赁备案而导致智明星通及下属公司被相关行政机关处罚， 进而导致智明星通及下属公司受到任

何形式的损失或遭受不良利益，均由其承担并负责补偿。

（3）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9．王安妮关于违约行为的承诺

（1）承诺主体

王安妮

（2）承诺内容

根据王安妮与腾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约定，未经腾讯科技

（上海）有限公司书面同意，王安妮在职期间不得自营、参与经营与腾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或腾讯科

技（上海）有限公司关联公司构成业务竞争关系的单位。 王安妮持有智明星通股权的行为违反了其与腾

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签订的《保密与不竞争承诺协议书》的约定。王安妮出具承诺函，承诺：“①本人

严格遵守与腾讯之间的各项保密协议或条款，从未将腾讯及其关联方的任何商业秘密（包括但不限于技

术秘密、商务秘密、管理秘密、职务成果及其他经营秘密等），以任何方式提供给智明星通及其下属公司；

②若因为直接或间接投资智明星通以及与智明星通建立劳动关系等事项，违反与腾讯科技（上海）有限

公司之间的竞业禁止承诺协议，而遭受任何索赔或损失或者给智明星通造成任何损失的，将由本人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及其他一切法律责任；③若因其他任何事项导致本人违反了与腾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之间的保密协议，而遭受任何索赔或损失或者给智明星通造成任何损失的，将由本人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及其他一切法律责任。 ”

（3）承诺期限

长期有效。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10．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1）承诺主体

7家非公开发行对象：上海海通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毫州市古井玻璃制品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

铁路建设投资基金有限公司、中银国际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博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承诺内容

本次发行的对象所认购的股份自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得转让。

（3）承诺期限

2015年2月13日至2016年2月13日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三）关于控股股东不减持公司股份的承诺事项

(1)承诺主体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2)承诺内容

为维护资本市场稳定，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权益，出版集团郑重作如下承诺：

①从即日起6个月内，不通过二级市场减持中文传媒股份；

②履行大股东职责，着力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推动上市公司建立健全投资者回报长效机制，不断提

高投资者回报水平。

（3）承诺期限

2015年7月9日至2016年1月9日

（4）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报告日，上述承诺人未出现违背上述承诺的情形。

3.4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重大变动的警

示及原因说明

公司名称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东亮

日 期 2015-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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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年10月23日以书面送达及电子邮件等形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通知。

3、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5年 10月28日(星期三)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4、本次董事会会议应表决董事12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12人。

参加表决董事：赵东亮、曾光辉、朱法元、张其洪、谢善名、傅伟中、温显来、黄新建、彭剑锋、傅修延、

杨峰、李悦。

5、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赵东亮董事长召集。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15年第三季度报告》

表决结果：经参加表决的董事以赞成票12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过。

详细内容见同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中文传媒第三季度报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5年9月省财政厅下发《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5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资金（拨款）

的通知》（赣财企指﹝2015﹞36号），向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出版集团拨款3000万元，资金支出用途为资本

金注入。

为支持中文传媒发展，加快中文传媒重大产业项目的实施，根据赣出集团党委抄字[2015]43号，江

西出版集团在今年省财政厅返还的国有资本收益中安排部分资金定向支持重大产业项目， 确定第一批

优先支持项目1100万元，其中支持公司下属子公司项目资金760万元。 公司控股股东拟通过对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形式，对公司子公司申报的重大产业项目资金进行拨付。 待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履行相应程

序后，将其转为公司股本。 该项委托贷款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到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将该

笔资金转为股本之日止，委托贷款利率为0%。 本公司收到该款项后，按照项目名称和金额拨付给各子公

司并相应增加各自子公司资本公积金。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 对公司重大产业项目的快速推进起

到积极的作用。

该议案关联董事赵东亮、曾光辉、朱法元、张其洪、谢善名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经参加表决的董事以赞成票7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审议通。

详细内容见同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

//www.sse.com.cn)，公司编号为临2015-051《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江

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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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向公

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为支持中文传媒发展，加快中文传媒重大产业项目的实施，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根据

江西省财政厅赣财企指﹝2015﹞36号文件，拟通过对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形式，对公司子公司申报的重

大产业项目资金进行拨付，待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履行相应程序后，将其转为公司股本。 该项委托贷款

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到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将该笔资金转为股本之日止，委托贷款利率

为0%。 本公司收到该款项后，按照项目名称和金额拨付给各子公司并相应增加各自子公司资本公积

金。

一、委托贷款概述

2015年9月省财政厅下发《江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2015年省级国有资本经营收益预算资金（拨款）

的通知》（赣财企指﹝2015﹞36号），向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

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出版集团” ）拨款3000万元，资金支出用途为资本金注入。

根据赣出集团党委抄字[2015]43号，江西出版集团在今年省财政厅返还江西出版集团的国有资本

收益中安排部分资金定向支持重大产业项目，确定第一批优先支持项目1100万元，其中支持公司下属子

公司项目资金760万元。 公司各子公司项目名称及金额如下：

单 位 项 目 金额（万元）

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新华壹品文化综合服务平台 200

江西新媒体出版有限公司

新媒体协同创新体“互联网网+教育”

智慧校园综合平台

100

?江西蓝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江西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物流交易中

心项目暨物联网推广应用

100

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江西新华印刷数码精印项目 100

江西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瓷上世界》系列出版文化项目 260

合计金额 760

为尽快完成上述项目的资金拨付手续，根据江西省财政厅的文件精神，依据企业会计准则及赣财企

﹝2012﹞79号文件附件《加强企业财务信息管理暂行规定》第八条规定“企业集团母公司将资本性财政

性资金拨付所属全资或控股法人企业的，应当作为股权投资；母公司所属控股法人企业暂无增资扩股计

划的，列作委托贷款，与母公司签订协议，约定在发生增资扩股、改制上市等事项时，依法将委托贷款转

为母公司的股权投资” ，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出版集团拟通过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

形式，对公司申报的重大产业项目进行资金拨付，共计人民币760万元，待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履行相应

程序后，将其转为公司股本。 本公司收到该款项后，按照项目名称和金额拨付给各子公司并相应增加各

自子公司资本公积金。

2015年10月28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向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暨关联交易的的议案》。

公司关联董事赵东亮、曾光辉、朱法元、张其洪、谢善名回避了表决。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名称：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阳明路310号出版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217,335万元

办公地点：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茵路129号联发广场40楼

成立时间:2006�年 10�月11日

法定代表人：赵东亮

公司类型:国有控股

股权结构：江西省人民政府持有其 100%股权。

经营范围：出版产业及相关产业投资与管理、国内贸易，进出口贸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亿元

2014年12月31日

（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6.34 208.17

净资产 86.11 117.13

2014年1月1日—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1月1日—6月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3.52 56.60

净利润 10.04 6.21

出版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54.83%的股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方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上饶市南环路2号

注册资本:拾叁亿柒仟柒佰玖拾肆万零贰拾伍元整

办公地点：南昌红谷滩新区学府大道299号

法定代表人：赵东亮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

股权结构：江西出版集团持股54.83%。

主要经营范围：国内版图书,电子,期刊批发；文化艺术品经营;各类广告的制作,发布,代理；会议及

展览服务；国内外贸易；资产管理与投资；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图书,报刊,音像,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影视

制作与发行；互联网文化产品的制作,经营及其服务；出版物零售；文化经纪；仓储,物流与配送服务(限分

支机构经营)。 (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凭许可证或资质证经营)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 亿元

2014年12月31日

（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2015年6月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24.03 163.28

净资产 64.12 92.37

2014年1月1日—12月31日（经审计） 2015年1月1日—6月30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5.03 52.70

净利润 8.09 5.22

（二）资本金注入单位基本情况

1.新华壹品文化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八一大道102号

注册资本:� 273355.32万元人民币

办公地点：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红谷南大道2799号

法定代表人：涂 华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主营国内版图书、报刊、电子出版物批发兼零售（省内连锁经营）；第二类增值电信

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经营广告、传媒、投资、物流配送。

本次项目资金：200万元

2.新媒体协同创新体“互联网网+教育”智慧校园综合平台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新媒体出版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江西省南昌市阳明路310号出版大厦六楼

注册资本:� ?4300万元

办公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I座15A层

法定代表人：李狄荣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同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出版单位出版范围一致的互联网图书、报纸

网络版、互联网杂志、互联网音像出版物、互联网络电子出版物及手机出版物出版;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

（含信息工程设计、施工、安装，计算机软件开发，技术维护，技术培训及咨询服务，IT产品、计算机软件批

发及零售）。

本次项目资金：100万元

3.江西省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物流交易中心项目暨物联网推广应用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蓝海物流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昌市新建县长堎镇工业大道318号一栋

注册资本:� � 10612.00万元

办公地点： 南昌市新建县长堎镇工业大道318号一栋

法定代表人：赵希和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

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物流信息服务，物流信息系统集成，物流咨询与调查，物流服务，设计、制作、发布、代

理国内各类广告，国内贸易，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有效期至2015年4月27日），货物装卸及搬运服务，货物

仓储（危险品除外），运输代理服务。

本次项目资金：100万元

4.江西新华印刷数码精印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望城新区新华路312号

注册资本:�伍亿肆仟叁佰柒拾捌万壹仟元整

办公地点：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望城新区新华路312号

法定代表人：曹健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出版物、包装装潢、其他印刷品；印刷材料、设备、工艺美术品的销售；设计、制作国内

各类广告；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项目资金：100万元

5.�《瓷上世界》系列出版文化项目

实施主体：江西美术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注册资本:� 13656万元

办公地点：南昌市子安路66号

法定代表人：汤晓红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股权结构：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 100%股权。

主要经营范围：画册、连环画、年画、挂历、宣传画、图片、书法等美术等读物和摄像、旅游读物、以及

美术理论、技法读物和美术工具书的出版、书刊装订、江西省旅游图、交通图的出版、利用自有媒体发布

广告，网络图书出版；读者服务，信息服务，纸张、木浆的批发、零售。

本次项目资金：260万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江西出版集团持有公司54.83%的股权，本次委托贷款构成了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出版集团根据（赣财企指﹝2015﹞36号）的文件通知，经党委会决议，拟将公司下

属子公司申请的760万元项目资金，采取委托贷款的形式拨付至本公司，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

日起到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将该笔资金转为股本之日止，委托贷款利率为0%。

本公司收到该款项后，按照项目名称和金额拨付给各子公司并相应增加各自子公司资本公积金。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为支持中文传媒发展，加快中文传媒重大产业项目的实施，公司控股股东江西出版集团根据（赣财

企指﹝2015﹞36号）的文件通知及赣出集团党委抄字[2015]43号决议，支持公司下属子公司项目资金

760万元。 该款项已经江西省财政厅拨付至江西出版集团,故需要通过委托贷款的形式把该笔资金拨付

至本公司,以补充项目资金需要。 本公司收到该款项后，按照项目名称和金额拨付给各子公司并相应增

加各自子公司资本公积金。

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对公司重大产业项目的快速推进起

到积极的作用。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管理层就上述委托贷款情况事前向独立董事提供了相关资料并进行了必要的沟通，已获得独

立董事的一致认可。 对于控股股东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向公司提供 760万元委托贷款事宜，公司独立

董事认为：为支持中文传媒发展，加快中文传媒重大产业项目的实施，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江西省财政厅

赣财企指﹝2015﹞36号文件及赣财企[2012]79号文件规定，通过对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形式，对公司子

公司申报的重大产业项目资金进行拨付，待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并履行相应程序后，将其转为公司股本。

该项关联交易行为严格遵循了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该议案。

七、备查文件目录

1、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2、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相关议案的独立董

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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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第二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29日召开的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发行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含10亿元）的中期票据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14年8月13日、8月30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公司董

事会决议与股东大会决议的相关公告）。

2015年3月16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出具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

MTN50号），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注册金额为10亿元，该注册额度自交易商协会发出《接受注册通

知书》之日起2年内有效。 本次中期票据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

承销。

2015年5月6日，公司已完成第一期5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发行（具体内容详见编号临2015-030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发行结果的公告》）。

2015年10月22日，公司完成第二期2亿元人民币的中期票据发行。 本次中期票据的产品简称为“15

文传媒MTN002” ，产品代码为“101551079” 。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期限为3年，起息日为2015年10月22

日，到期日为2018年10月22日。 本次中期票据发行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发行利率为

3.82%，按年付息。

公司本次中期票据发行相关文件详见中国货币网（www.chinamoney.com.cn）和上海清算所网站

（www.shclearing.com）。

特此公告。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9日

中文天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0373

公司简称：中文传媒

B118

■ 2015年10月29日 星期四

信息披露

isclosure

D


